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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與轄區律師座談會 

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表 

號次 提 案 單 位 提  案  案  由 決議內容及處理情形 

1 臺南律師公會 案由： 

    申請核發本會會務人

員工作證（通行證）乙

張，以利工作業務，敬

請惠允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辦公大樓二樓設有律師

休息室（兼本會高院駐

點會務人員辦公區）。 

二、本會會務人員因工作需

要，須每日協助將律師

閱卷聲請單送交各股

書記官，故需進出紀錄

科各股書記官辦公區

域（2樓至 6樓）。惟相

關動線均須刷通行證

（門禁卡），目前僅能

於每日上班後，先至一

樓服務中心以個人證

件換取臨時通行證，並

於下班前再行歸還。有

時因業務繁忙來不及

歸還，致使個人證件需

留置至隔日，實有不便

。 

三、另因公會會務工作之需

，偶爾須於非上班時間

進出律師休息室（如晚

間六點後加班，或假日

因特殊狀況進出辦公

⒈經提案單位理事長及

秘書長於會中說明，本

案係申請核發本院1樓

出口「單向離院」權限

之門禁卡。 

⒉書記官長會商政風室

評估確認不影響院區

安全後，業請政風室設

定「僅限離院，不得入

院」之門禁通行模式，

並據以辦理門禁卡發

給；該門禁卡已於 114

年 11月 13日交由律師

公會會務人員簽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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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次 提 案 單 位 提  案  案  由 決議內容及處理情形 

室）。惟此時均須勞請

值班法警協助開關大

門，不僅深感不便，亦

憂心增加同仁負擔；且

亦曾遇值班法警巡邏

不在崗位，致一度無法

進出之情形。 

四、為便利本會會務人員執

行相關業務，特此申請

核發工作證(通行證)

乙張，以供會務人員於

值班期間使用。 

2 嘉義律師公會 自動報到機掃描後，系統會

將律師當日上/下午於該院

之多件案件一併完成報到。

若其中案件是由其他律師或

複代理出庭，易造成法庭點

呼之混淆，尚須逐一向法院

人員說明。建議未來可於掃

描後增設由律師「自行勾選

欲報到」之案件，以提升操

作精準度，減少溝通成本。 

資訊室已於 114 年 11 月

18日填具反應單，向司法

院資訊處提出修正需求。 

3 臺南律師公會 臨時動議： 

未來臺南高分院遷入安平新

院區，如仍規劃設置法律諮

詢服務處，是否可考量增設

如醫療院所常用之等候叫號

系統，減輕志工及服務人員

之負擔，讓律師能專注於諮

詢內容，提升整體服務效率

與品質。 

列為本院新院舍後續設

計之需求項目，並於本

院遷建小組會議中持續

檢視及更新相關設備規

格。 

 


